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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观点 

《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》发布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》和

《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》有关要求,根据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

部署安排,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商务部、

市场监管总局、国管局、中直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《促进绿色

消费实施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。 

提高各个领域电气化水平。《方案》多次指出,要提高各个领域的电气

化水平。在绿色居住领域,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清洁取暖,提升农村用能电气化

水平,加快生物质能、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农村生活中的应用;在绿色交通

领域,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,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车辆购买限制,大力推动公

共领域车辆电动化,提高城市公交、出租(含网约车)、环卫、城市物流配送、

邮政快递、民航机场以及党政机关公务领域等新能源汽车应用占比。 

鼓励绿色电力消费。《方案》着重强调,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绿色电力消

费潜力。落实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要求,统

筹推动绿色电力交易、绿证交易。引导用户签订绿色电力交易合同,并在中

长期交易合同中单列。鼓励行业龙头企业、大型国有企业、跨国公司等消

费绿色电力,发挥示范带动作用,推动外向型企业较多、经济承受能力较强的

地区逐步提升绿色电力消费比例。加强高耗能企业使用绿色电力的刚性约

束,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高耗能企业电力消费中绿色电力最低占比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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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应组织电网企业定期梳理、公布本地绿色电力时段分布,有序引导用户更

多消费绿色电力。 

完善绿色电力消费促进措施。《方案》指出,在电网保供能力许可的范

围内,对消费绿色电力比例较高的用户在实施需求侧管理时优先保障。建立

绿色电力交易与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挂钩机制,市场化用户通过购买绿

色电力或绿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。加强与碳排放权交易的衔接,

结合全国碳市场相关行业核算报告技术规范的修订完善,研究在排放量核算

中将绿色电力相关碳排放量予以扣减的可行性。持续推动智能光伏创新发

展,大力推广建筑光伏应用,加快提升居民绿色电力消费占比。 

绿色电力是我国能源发展的大方向。我们维持行业“看好”的投资评

级,继续看好大水电、风光运营商、清洁能源转型三条投资主线,建议重视具

有良好现金流的电力运营商。推荐华能水电、川投能源、长江电力、华能

国际电力、大唐新能源等公司。 

风险提示:碳中和政策落地不及预期;电力市场化改革不及预期;新能源

消纳不及预期等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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